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企业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协商重点事项指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协商重点事项指引》是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体协商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系列文件等30多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全面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对4类、13个协商重点事项的主要内容和法规政策依据、相关解释作了详细说明，对协商中的注意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目的是确保在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协商时，最大限度地提供系统的、清晰明了的法律政策方面的支持，以破解基层因法律政策、专业知识和就业市场趋势了解不充分，对协商什么、如何协商、依据什么协商、如何保证协商的有效性等方面把握不准的问题。
企业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协商流程指引

	分类
	协商重点事项
	相关解释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基础性协商
	工资分配形式
	确定本企业各类职工的工资分配形式，即工资构成类型及相应的计算方法，如基础工资、津补贴等。 
	《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司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体协商条例》《关于深化新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最低工资标准
	根据本企业上年度和当年的营业收入、利润和职工工资水平，协商确定本企业技能人才的最低工资标准，该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工资调整幅度
	根据本企业上年度和当年的营业收入、利润和职工工资水平确定本行业的职工工资增幅。
	

	
	劳动标准
	本行业同类工种的劳动定额、计件单价、劳动安全标准和职工培训制度等。
	

	
	加班工资
	企业安排职工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正常工作日晚间加班的，支付不低于小时工资标准150%的工资；休息日工作又不能补休的，支付不低于日或小时工资标准200%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支付不低于日或小时工资标准300%的工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应依法确定。
	

	
	工资支付办法
	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 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明确拖欠工资的清偿办法。
	

	建立技能等级薪酬体系
	技能等级工资标准
	根据国家规定的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制定本公司各技能等级相应的工资标准，建立本企业操作技能类工资薪酬体系。
实现各等次工资标准差异化，给予高等级的技能人才工资分配的倾斜。
	《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2025关于加大国有企业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激励的通知》

	津补贴
	技术技能类津补贴
	针对（1）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职称等级和职业资格等级证书；（2）政府认定的各项高技能人才，如职业技术带头人、专业技术人员；（3）行业认定的职业技能等级等技能人才，可协商以下技术技能类津补贴：
（1）根据职称等级和职业资格等级，设定不同等级的岗位工资或技能工资标准；
（2）一次性定额奖励；
（3）根据岗位评价因素、员工技能级别和工作绩效确认每月奖励；
（4）住房、教育等生活保障。
	《宪法》《劳动法》《工会法》《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


	
	津补贴
	1. 工龄津贴
2. 学历
3. 带徒津贴
4. 中、夜班津贴
5. 高温作业补贴
	《关于深化新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专项奖励
	技术技能专项奖励
	获得各级各类劳动竞赛、技能大赛、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较好成果，可协商以下奖励：（1）一次性定额奖金；（2）按月发放工资津贴；（3）优先获得培训和职业晋升机会等
	《关于深化新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等鼓励职工成长成才的有关政策，以及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创效竞赛激励办法政策性文件。

	
	荣誉专项奖励
	获得各级劳模、工匠、技能人才等荣誉和称号的技能人才，可协商以下奖励标准：（1）一次性定额奖励；（2）按月、季度等分期性定额奖励。
	

	
	创新创造类成果奖励
	给予在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发明专利、先进操作、节能减排、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职工奖励。可协商设置技术创新奖、先进操作法奖、合理化建议奖、查改安全隐患奖、管理创新奖等，并协商各奖项的奖励标准。如：（1）按人次给予一次性定额奖励；（2）根据成果节约或增加利润，按比例奖励。
	

	中长期激励
	股权和分红激励
	1.企业对优秀职工进行股权激励和分红激励，协商激励条件、标准和方式。
2.设立项目分红权或岗位分红权激励，协商激励条件、标准和方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25关于加大国有企业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激励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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